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 

 

第一章  總則 
民國 108年 10 月 03日校教評會議核備 

民國 108年 09 月 1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本院教師聘任與升等，依據「靜宜大學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

「靜宜大學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細則」及「靜宜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聘任

與升等辦法」之規定，訂定「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師聘任與升等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章  聘任 

第二條 本系教師之聘任審查及辦理程序悉依「靜宜大學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

「靜宜大學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細則」及「靜宜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聘任

與升等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章  升等 

第三條  本系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者，應具備之資格及其所提著作須符合「靜宜大

學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及「靜宜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

之規定。  

第四條  本系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須具備講師資格並實際教學三年以上；申請升

等副教授者須具備助理教授資格並實際教學三年以上；申請升等教

授者須具備副教授資格並實際教學三年以上。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以前獲得講師證書之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

一相關辦法辦理升等。  

二、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及服務等成績優良，並於三年內經教

師評鑑通過。  

三、申請升等者須提報具學術價值之專門著作。  

四、教師申請升等時，應在本系有實際授課。 

第五條  升等教師需檢具研究、教學與服務相關資料，並填具『靜宜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教師升等資料計點表』（如附表一），送請系教評會審議以下各款

之計點。 

一、教學項目之計點 

(一) 年資：依據「靜宜大學教師聘任與升等辦法」有關年資規定，每年

得 1點。 

(二) 凡曾於本校任教時所曾教授過之學分數，每一學分得 0 年 3點。 

(三) 指導本校碩士論文一篇得 1點。 

(四) 指導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劃者，每一計劃得 1點。 

(五) 指導本校研究生參加碩博士論文得獎者，凡學生獲優勝者得 2 點；



佳作得 1點。 

(六) 以遠距教學授課者，每科得 2 點。 

(七) 以英文講授課程且至少開成一次者，每科得 2點。 

(八) 獲本系推薦為教學優良教師者得 3 點；院推薦者得 3 點；校優良教

師者得 3點，以上得點採累加方式。 

(九) 擔任本系專業教室或實驗室負責教師者，每年得 2點。 

(十) 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術活動/競賽/展演，每次得 1點。 

(十一) 輔導身心障礙生課業，每學期得 2點。 

(十二) 獲本校創意教學補助者，每科得 2點。 

(十三) 教材： 

1、 撰寫大專以上教科書並正式出版，每本得 10點。 

2、 本人自行編製供教學用之多媒體教材，每科得 2 點。 

3、 本人自行編製之教學講義，每科得 2點。 

(十四) 其他在教學上有傑出表現且未包含在上述各項中者，教評會委

員得就申請人所提供之事實給予加點計分。 

       二、研究項目之計點 

本系專任教師之升等分為學術研究、教學服務、技術應用和教學實

務等四種類型，各類型教師升等之研究成果需符合以下「學術研究成

果表」所列之標準(除教學實務類外，其餘類型需同時符合「點數」及

「期刊篇數或科技部計畫件數」兩項標準)，始得通過研究項目之審

查標準。 

各類型教師升等學術研究成果表 

學術研

究類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5點 12點 10點 

1 年 A 級或優良論
文第一級 1篇 

或 

2年優良論文第二或
第三級 2篇 

或 

3年科技部計畫 2

件 

1 年 A 級或優良論文
第一級 1篇 

或 

2 年優良論文第二或
第三級 2篇 

或 

3年科技部計畫 1件 

1 年 A級或優良論

文第一級 1篇 

或 

2 年優良論文第二

或第三級 1篇 

教學服

務類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0點 8點 6點 

1 年 A 級或優良論
文第一級 1篇 

或 

2年優良論文第二或
第三級 2篇 

或 

3年科技部計畫 2

件 

1 年 A 級或優良論文
第一級 1篇 

或 

2 年優良論文第二或
第三級 1篇 

或 

3年科技部計畫 1件 

優良論文第四級

（含）以上 1篇 



技術應

用類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0點 8點 6點 

1 年 A 級或優良論
文第一級 1篇 

或 

2年優良論文第二或
第三級 1篇 

1年 A級或優良論文
第一級 1篇 

或 

2 年優良論文第二或
第三級 1篇 

優良論文第四級

（含）以上 1篇 

教學實

務類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10點 8點 6點 

 

學術研究成果等級與點數 

論文等級 點數 論文等級 點數 論文等級 點數 

傑出論文(簡稱

A級) 
15點 優良論文第二級 6點 

優良論文第四

級 
3點 

優良論文第一級 10點 優良論文第三級 4點 
其他論文 2點 

科技部計畫 5點 學術專書 4點 

＊論文等級依據「靜宜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第七條規定之。 

＊科技部專題計畫或科技部認列個別審查通過之子計畫，須擔任計畫主持

人。 

       三、服務項目之計點 

(一) 擔任導師，每學期得 1點，獲系優良導師者每次得 2 點，院優良導

師者每次得 2 點，獲校優良導師者每次得 2 點，以上得點採累加方

式。 

(二) 擔任系學會或本校社團指導老師，每學年得 2點。 

(三) 主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每次得 10 點，主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或

區域性學術活動，每次得 8點。參與協辦性研討會，每次得 2點。 

(四) 主辦企管盃個案競賽，每次 3 點；主辦其他各項活動，每次得 2 點。 

(五) 凡於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獨立開班者每科得 1點。 

(六) 擔任本校各項招生或抵免命題委員者，每年每一命題科目得 1點。 

(七) 擔任大學部或研究所招生口試或審查委員者，每學年每次得 1點。 

(八) 凡受邀於校外公私立機關演講者，每次得 1點。 

(九) 擔任本系大學部或研究所學分抵免審查委員者，每學年每科得 1 點。 

(十) 擔任校內一、二級行政主管，每學期得 2點。 

(十一) 擔任專業考試或國家考試命題委員者，每年每一命題科目得 1點。 

(十二) 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每年得 1點。 

(十三) 擔任校內外學術性刊物編審、校外學術性學會或研討會職務，

每年(次)得 1點。 

(十四) 擔任本系輔導工作教師(如：就業輔導、生涯輔導、外籍生輔導、

系友聯絡年年等)，每項每學年得 2點。 



(十五) 擔任校內外學位論文口試委員，每生得 0年 5點。 

(十六) 擔任系、院、校各項會議代表，且岀席次數達該項會議每學期

總開議次數三分之二(含)以上者，每項每一學期得 1 點。 

(十七) 其他服務事蹟及協助推展系務工作，於申請人或單位主管提出

具體說明後，教評會委員得就事蹟給予申請人 1-3點。 

第六條  系教評會應就升等教師所屬之學門領域、環境及表現不同區分為『學術

研究類』、『教學服務類』、『技術應用類』及『教學實務類』等四類

型，惟申請教學服務類、技術應用類及教學實務類之教師除符合前條

所規定之學術研究成果外，尚需符合『靜宜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聘任與升

等辦法』及相關法規所規定之資格，始得提出申請系教評會議審議，且

申請人須為取得前ㄧ職級教師資格後及擬升職級送審前就前條之教學、

服務項目累計得點計算之。 

        一、『學術研究類』及『技術應用類』 

升等助理教授教學項目需至少得25點，服務項目需至少得40點。 

升等副教授教學項目需至少得 25點，服務項目需至少得 40點。 

升等教授教學項目需至少得 25 點，服務項目需至少得 40點。 

        二、『教學服務類』及『教學實務類』 

升等助理教授教學項目至少得 30點，服務項目需至少得 45點。 

升等副教授教學項目需至少得 30點，服務項目需至少得 45點。 

升等教授教學項目需至少得 30 點，服務項目需至少得 45點。 

凡符合以上標準者，予以推薦院教評會議複審。 

第七條  凡申請人依擬升等職級達前條所規定之點數標準，本系系教評會應就申

請人所提供之教學、服務表現資料給予評分(如附表二)，『學術研究類』

及『技術應用類』評分範圍為 65-75 分，『教學服務類』及『教學實務

類』評分範圍 70-75分，並填具靜宜大學教師教學及服務表現說明書(如

附表三)，做為各級教評會審查之參考。 

凡在教學或服務任一項表現優良並能提出具體事蹟者，系教評會始能評

審為 70分以上。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須經系務會議、院教評會議通過，送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民國 96年 12月 27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年 01月 03 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97年 01月 10 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 97 年 10月 1 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年 03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05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06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06月 18 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 98年 07月 22 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 99年 03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03月 1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03月 31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04月 21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 100 年 10月 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1月 24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2月 22日院教評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12月 29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 101 年 11月 2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11月 27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1 年 12月 26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 103 年 02月 2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02月 26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3 年 03月 11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 103 年 05月 2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10月 02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3 年 10月 16日校教評會核備 

民國 104 年 12月 03日企管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12月 17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03月 15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03月 24日校教評會議核備 
民國 105 年 12月 2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02月 20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03月 02日校教評會議核備 

民國 107 年 06月 0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06月 21日院教評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107 年 10月 3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12月 20日校教評會議核備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師升等資料計點表 

送審人簽名：                          

原職等級：                  原職年資：     年           擬升等級：                

填表說明： 

1年所填各項資料，如有不實自負法律責任。 

2 年申請人請將資料或相關附件依序編排裝訂定成冊一式三份，供教評委員審議。 

3年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30條之 1辦理升等：是  否 

一、教學項目 

序號 項目 A點數 B次數 小計

A*B 

1年 年資 1點/年   

2年 凡曾於本校任教時所曾教授過之學分數 3點/學分   

3年 指導本校碩士論文 1點/篇   

4年 指導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劃者 1點/篇   

5年 

指導本校研究生參加碩博士論文得獎者，

凡學生獲優勝者 

2點/篇   

指導研究生參加碩博士論文得獎者，凡學

生獲佳作 

1點/篇   

6年 以遠距教學授課者 2點/科   

7年 以英文講授課程者 2點/科   

8年 

獲系教學優良教師者 3點/次   

獲院教學優良教師者 3點/次   

獲校教學優良教師者 3點/次   

9年 擔任本系專業教室或實驗室負責教師者 2點/每年   

10年 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外學術活動/競賽/展演 1點/次   

11年 輔導身心障礙生課業 2點/學期   

12年 獲本校創意教學補助者 2點/科   

13年 

撰寫大專以上教科書並經正式出版 10點/本   

本人自行編製供教學用之多媒體教材 2點/科   

本人自行編製之教學講義 2點/科   

14年 其他（由系教評會評定點數）    

合計 點 

  

附表ㄧ 
 



二、服務項目 

序號 項目 A點數 B次數 小計

A*B 

1年 

擔任導師 1點/學期   

獲系優良導師 2點/次   

獲院優良導師 2點/次   

獲校優良導師 2點/次   

2年 擔任系學會或社團指導老師 2點/年   

3年 

主辦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10點/次   

主辦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或區域性學術活

動 

8點/次   

參與協辦性研討會 2點/次   

4年 
企管盃管理個案競賽 3點/次   

舉辦各項學術活動 2點/次   

5年 推廣教育中心獨立開班 1點/科   

6年 擔任本校各項招生或抵免命題委員者 1點/科   

7年 
擔任大學部或研究所招生口試或審查委

員者 

1點/科次   

8年 凡受邀於校外公私立機關演講者 1點/次   

9年 
擔任本系大學部或研究所學分抵免審查

委員者 

1點/科   

10年 擔任校內一、二級行政主管 2點/學期   

11年 擔任專業考試或國家考試命題委員者 1點/年科   

12年 擔任校外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 1點/年   

13年 
擔任校內外學術性刊物編審、校外學術

性學會或研討會職務 

1點/年

(次) 

  

14年 

擔任本系輔導工作教師(如：就業輔導、

生涯輔導、外籍生輔導、系友聯絡年年

等)  

2點/年   

15年 
擔任校內外學位論文口試委員 0年 5點/

每生 

  

16年 

擔任系、院、校各項會議代表，且岀席

次數達該項會議每學期總開議次數三分

之二(含)以上者，每項每一學期得 1點 

1點/項、

學期 

  

17年 其他（由系教評會評定 1-3點）    

合計 點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專任教師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考核評分表 

送審人姓名：             原職等級：          

擬升等級：          (□學術研究類□教學服務類□技術應用類□教學實務類) 

原職年資：    年 

教 

學 

表 

現 

審    查    要    項 配分 得分 備  註 

一、教學意見調查 12   

二、課程大綱 4   

三、製作講義 5   

四、課外輔導 4   

五、成績考核 4   

六、教師行為之恰當性 12   

七、與教務行政之配合 12   

八、與系、院、校行政之配合 12   

九、其他（如：指導論文或專題等） 10   

 教學成績總計 75   分 

服 

務 

表 

現 

審    查    要    項 配分 得分 備  註 

一、兼任行政職務、委員或會議代表 7   

二、兼任導師、社團或刊物指導老師 12   

三、參與系、院、校之公共事務 15   

四、會議出席情況 15   

五、特殊校外表現為系、院、校增光 12   

六、推廣教育服務 7   

七、其他（如：負責專業教室、實驗室之規劃

與管理等） 

7   

    服務成績總計 75    分 

研

究

表

現 

系審查標準： 

一、擬升等□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研究成績得分至少達     點。 

二、申請人此次研究成績為     點  

□符合 

 

□不符合 

說明：  

一、系教評會應就申請人所提供之教學、服務表現資料給予評分，『學術研究類』及『技術應用

類』評分範圍為 65-75 分，『教學服務類』及『教學實務類』評分範圍 70-75 分。 

二、升等教師應檢附其教學、服務具體事蹟，俾利系教評會委員進行評分參考。 

  

附表二 



 

靜宜大學教師教學及服務表現說明書 

送審人姓名：  

原職年資：           原職等級：              擬升等級： 

教 
 
 
 

學 
 

 
 

表 
 

 
 

現 

具      體      說      明       

 

服 
 
 
 

務 
 

 
 

表 
 

 

現 

 

                                       申請人簽章： 

 

 

附表三 


